※ 关于对《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》有关经营服务项目进行调整的通知（沪劳保就[2008]24号）
实施时间：2008年6月1日起
关键点导读：

1、因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大都为外来人员，不符合非正规劳动组织以安置本市三类人员为主的宗旨，因此整体被取消。原先的服务性行业除家政服务业外，其他基本未变；

2、因零售配送大类在税目中不属于服务性行业，被整体取消；

3、部分项目由于前置条件复杂，申报比例不高而被取消，如家庭工业大类，汽车服务中的汽车装潢项目。

附表：

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经营服务范围

	序号
	行业
	范围
	持证上岗要求

	1
	修理修配
	家用电器  制冷设备  办公设备  家用通讯工
	家用电器维修：家用电器产品维

	
	
	具  非机动车  钟表  眼睛  相机  其他日常生
	修工
	 

	
	
	活用品用具  鞋具
	制冷设备维修：制冷设备维修工

	2
	物业维修
	家用水电设备安装维修    楼宇、居室保洁
	家用水电设备安装维修：水电工

	
	
	水箱清洗  小区及居室绿化养护  小区车辆
	楼宇保洁：高空吊篮安全操作证

	
	
	协管  管道疏通
	　

	3
	缝补洗理
	服饰裁剪缝纫  编织品修补
	　

	
	
	
	

	4
	文体服务
	摄像录像制作  打字复印  名片制作  字画装裱
	　

	
	
	家用电脑使用辅导维护  社区球类服务  社区   
	

	
	
	健身体操服务
	

	5
	租赁服务
	居民工器具租赁  书报刊借阅  日用品租赁  
	　

	
	
	婚纱礼服租赁  家用电脑租赁  花卉租赁
	

	
	
	健身器材租赁
	

	6
	代办服务
	婚庆礼仪代办  船机票代办  水电煤抄表代办
	　

	
	
	
	

	7
	计算机应用服务
	电脑软件编制  电脑应用软件推广  电脑硬
	　

	
	
	件和软件维护  电脑图文制作
	

	8
	汽车服务
	驾驶陪练服务  代驾驶辆服务
	  驾驶陪练、代驾驶车辆服务：

	
	
	
	 需持《驾驶证》（不含实习驾驶）

	9
	会展服务
	会务服务  会展服务
	　


